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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

上海翔港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港科技”)2021 年度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及以后期间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的披露规定编制。 

翔港科技 2021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2)第 10127 号审

计报告。2021 年度，翔港科技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的净亏损为人民币 14,833,318.93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其中未扣除少

数股东权益影响额)后的净亏损为人民币 18,463,754.12 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647,713,100.26 元。翔港科技主营业务包括包装印刷

产品、包装容器和化妆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翔港科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 月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第 2 号—业务办理—第七号 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的规定，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翔港科技 2021

年度具体扣除明细以及扣除后营业收入金额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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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港科技 2021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

项目 
2021 年度 

(万元) 

具体扣除

情况 

2020 年度 

(万元) 

具体扣除

情况 

营业收入金额 64,771.31 48,393.76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 3,891.69 3,143.77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6% 6%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明细： 

一、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1. 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 3,891.69 3,143.77 

其中： 租金收入(如：投资性房地产等) 2,076.34 

注释 1 

1,912.18 

注释 1 

提供劳务 750.12 589.04 

销售材料 304.52 196.47 

用材料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 - 

经营受托管理业务收入 - - 

其他 760.71 446.08 

2. 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入及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的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入 - 

注释 2 

- 

注释 2 

其中： 拆出资金利息收入 - - 

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的具备资质的担保、商业保理、小额贷款、融资租赁、典当等

类金融业务收入 

- - 

其他 - - 

3. 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 - 

4. 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 - 

5.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收入 - - 

6. 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 -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3,891.69 3,14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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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1. 未显著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 

注释 3 

- 

注释 3 

2. 不具有真实业务的交易产生的收入。如以自我交易的方式实现的虚假收入，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或其

他方法构造交易产生的虚假收入等 

- - 

3.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业务产生的收入 - - 

4. 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允的对价或非交易方式取得的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或业务产生的收入 - - 

5. 审计意见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收入 - - 

6. 其他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 -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小计 - - 

三、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其他收入 - 注释 3 - 注释 3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60,879.62 45,249.99 

注释： 

1、翔港科技主营业务包括包装印刷产品、包装容器和化妆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租金、提供劳务及销售材料等收入属于主营业务活动以外的其

他经营活动实现的收入，故予以扣除。 

2、翔港科技 2021 年度不存在该等收入扣除项目(2020 年度：无)。 

3、翔港科技在履行销售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2021 年度，翔港科技销售合同均具有商业实质，不存

在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2020 年度：无)。 

为了更好理解翔港科技 2021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扣除表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表已于2022年4月27日获董事会批准。 

企业负责人：董建军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曹峻  会计机构负责人：刘国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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